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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6_B5_B7_

E5_85_B3_E5_85_AC_E5_c27_646261.htm 为配合海关总署2010

年第10号公告(以下简称10号公告)的实施，现将海关特殊监管

区域有关管理事宜公告如下： 一、对已经被整合到国务院新

批准设立的综合保税区或保税港区内的出口加工区、保税物

流园区、保税区或保税物流中心，且已按照综合保税区或保

税港区模式验收运作的，区(中心)内企业(包括双重身份企业)

应按照保税港区或综合保税区企业编码规则重新设置企业编

码(即经营单位十位数编码中的第5位为“6”)，企业的类别

维持不变，《注册登记证书》作相应变更.对已整合纳入综合

保税区或保税港区，但尚未按照综合保税区或保税港区验收

运作的，区(中心)内企业经营单位十位数编码保持不变，待

验收运作后再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变更。 二、自2010年4月1日

起，企业按照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货物报关单、进出

境货物备案清单填制规范》(见附件)填制相应单证，《海关

总署关于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和明确出口加工区进出境货

物备案清单填制要求的通知》(署通〔2000〕747号)同时废止

。 三、自2010年7月1日起，海关对进出综合保税区、保税港

区的货物实行电子账册(电子账册第一位标记代码为“H”，

以下简称H账册.减免税货物对应电子账册第六位标记代码为

“D”，以下简称HD账册)管理。海关在2010年6月30日前完

成建立电子账册和导入数据等前期工作。 四、对2010年6月30

日前已按照综合保税区或保税港区模式运作的保税物流中心

，海关自2011年1月1日起对其进出货物实行电子账册管理，



海关在2010年12月31日前完成建立H账册、HD账册和数据导

入等工作。对于2010年6月30日之后纳入综合保税区或保税港

区的保税物流中心，海关在综合保税区或保税港区验收后6个

月内实行H账册、HD账册管理，并完成建立H账册、HD账

册和数据导入等工作。 五、目前，部分已验收运作的保税港

区、综合保税区，其进出境货物沿用了保税区管理模式下的

监管方式代码“1234”、“2025”、“2225”，为了保证平稳

过渡，上述3个监管方式代码可以在保税港区、综合保税区继

续并行使用至2010年6月30日，海关将在2010年7月15日前完成

其报关单(备案清单)的结关手续。从2010年7月1日起保税港区

、综合保税区企业不再使用保税区管理模式下的监管方式代

码“1234”、“2025”、“2225”填报。 六、对于上述情况

，在建立H账册和数据导入等工作中，监管方式代码“1234”

项下进出区的货物比照监管方式代码“5034”项下进出区货

物结转到H账册。在2010年7月1日前以监管方式代码“2025”

、“2225”申报进区的减免税货物，海关仍按原模式监管，

不纳入HD账册管理。 特此公告。 附件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

进出口货物报关单、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填制规范 二○一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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